
的特别报告和其中所载的建议， 109该报告已获批

准，请你开始执行报告和建议中所载的行动。

“如你所知，采取此项行动是响应约旦政府

根据（（联合国宪辛》第五十条提出的救济要求，以

解决因执行安全理事会 1990 年 8 月 6 fl 第 661

(1990)号决议要求的措施而受到的影响”。 110

1990年 9 月 25 日，安理会第2 913次会议决定邀泊

科威特代表参加讨论题为“伊拉克勹科威特间局势”的

项目，但无表决权。

1990年 9月 25 日

第670(1990)号决议

安全理事会，

重申其1990年 8 月 2 日第 660(1990) 号、 1990 年

并决心确保安理会各项决定和《联合国宪辛》第·.

十五和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得到遵守，

喃认伊拉克政府违反上述各项决议或《宪齐》订｝ .. 

十几或第四十八条的住何行动，例如1990年 9 月 16 日

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第377号命令，都完全无效，

重申决心尽力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，确保！l．各项

决议得到遵守，

欢迎秘书长进行斡旋，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排动

和平解决，并赞赏地注意到他不断为此努力，

向伊拉克政府强调，如果它仍不遵守第 660

(1990) 、 661 (1990) 、 662 (1990) 、 664(1990) 、 666

(l9BO) 和 667(1990) 号决议的规定，安理会可能根据

《宪们、包括第七心，采取进一步的严厉行动，

回顾《宪章》第一3飞条的规定，

8 月 6 日第 661 (1990) 号、 1990 年 8 月 9 H 第 662 兹根据《宪农》冶七 ，7I ，

(1990) 以 ig90年 8 月 18 日第664(1990) 号、 1990年 8 I. 要求所有国家暖行其义务，保证严格彻底地

月 25 日第665(1990)号、 1990年 9 月 13 日第666(1990) 遵守绾661(1990) 月决议，特别是其中第3 、 4 和 5 段；
号和1990年 9 月 16 日第 667(1990) 号决议，

谴责伊拉克悍然违反第 660 (l 990) 、 662(1990).

664(1990) 和 667 (1990) 号决议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

律，继续占领科威特，拒绝撤销其行动和结束对科威

特的蓄意兼并，同时强迫拘留第三国同民，

并谴责伊拉克部队对待科威特国民的方式，包括

违反国际法而采取措施，强迫他们离开本同，并对科

威特境内的人民和财产滥行处置，

深感不安地注意到不断发生企图规避第 661

(1990)号决议所规定措施的情况，

并注意到一些国家已经限制其境内的伊拉克外父

和领事人员的人数，另一些国家也正计划这样做，

决心以一切必要手段确保严格彻底地实施第 661

(1990)号决议规定的措施，

109《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，第四十丘年， 1990年 7 月、 8 月

和 9月份补编》，S/21786 号文件。

110同上， S/21620号文件．

2. 蒲认涫 661(1DDO) 号决议适用于一切运输工

具，包括飞机在内：

3. 决定所有国家，不论在本决议通过之日以前

所签订的任何国际协定或任何合同或所发给的任何执

照或许可证曾经授予任何权利或规定任何义务，均不

得准许任何来往伊拉克或科威特的飞机载运货物自其

领土起飞，除非所载运的是经安全理事会或安全理事

会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的第 661(1990) 号决议

所设委员会授权并按照第 666(1990) 号决议在人道主

义悄况下提供的食物，或纯属医疗目的的用品或联合

国伊朗和伊拉克军，µ观察团专用的物品；

4. 井决定所有国家均不得准许要飞往伊拉克或

科威特着陆的、不论在何国注册的任何飞机，飞越其

领L，除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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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飞机在该国指定的伊拉克或科威特境外的

一个机场着陆，以便接受检查，保证机上没有违反第

661(1990) 号决议或本决议规定的货物，为此目的．可

以将飞机扣留必要的一段时间；



(b) 该次飞行业经安全珅事会所设委员会核 《公约》应对其所犯＇，内严呕违约行为负贞，而作出或下

可；或 令什出严重违约行为的个人也应负责。

(C) 该次飞行业经联合国证明纯为军事观察团 名 2943 次会议以 14 幸对 1 平

服务； （古巴）通过。

5. 又决定每个国家均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确

保一切在其境内注册的飞机、或主要营业地或永久住

所仆其境内的经营者所经？＇t 的飞机，遵守第 661

(1990)号决议和本决议的各项规定；

6. 还决定所有国家均须将不适用上文馆 4 段的

着陆规定而在其领土与伊拉克或科威特之间的飞行及

该飞行的目的，及时通知安全理事会所设委员会；

7. 要求所有国家进行合作，采取必安措施，在

符合国际法包括 l941 年12 月 7 日《芝加哥国际民用航

空公约》Ill的情况下，确保切实执行第661(1990)号决

议和本决议的规定：

8 . 井要求所有国家扣悄进入其港口、正式或已

经被用于违反第 661(1990) 号决议的任何伊拉克注册

船舶，或不准这类船舶进入其港 n. 但经国际法承认

为保防人命所必要的情况除外；

9. 提醒所有国家，根批第661(1990)号决议，它

们打义分冻结在共境内的伊拉克资产，保护在其境内

的科威特合法政肘及其机构的资产，并向安全理事会

所设委员会报告这些资产的情况，

l O. 还戛求所有国家向安全理书会所设委员会

捉供资籵，说明它们为执礼本决议各项规定而采取的

彷动；

11. 喃认联合国、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

他国标组织必须采取必要措施，实施第 661(1990) 号

决议和本决议的规定：

12. 决定：如有一国、或具国民、或通过其领

上，规避第 661(1990) 号决议或本决议的规定时，即

考虑对该国采取措施，以杜绝这类规避行为；

13. 重申 1949 年 8 月 12 日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

的日内瓦公约》105适用于科威特，伊拉克作为公约缔

约国有义务完全遵守《公约》的所有规定，特别是根据

1“联合 1且，《条约汇编》，第15卷，第102 号．

决 定

1990 年 10 月 27ll ，安理会第 2950 次会议决定

邀诮伊拉克和科威特代人参加讨论题为“伊拉克与科

）成特间局势＂的项 r I ，但尤｝丈决权。

1990 年 I 0 月 29 日，安理会第2951 次会议讨论该问

题。

1990 年 10 月 29 日

第 674(1990)号决议

安全理事会，

回顾其 1990 年 8 月 2 H 绾 660 (1990)号、 1990

年 8 月 6 日第 661(1990)号、 1990 年 8 月 9 日第 662

(1990) 、 1990'i「 8 月 18 日绾 661(1990) 号、 1990年 8 Jj 

25 日第 665(1990)号、 1990 年 9 月 13 日第 666(1990)

号、 1990 年 9 月 16 日弟 667(1990)号和 1990 年 9 月

25 日冶 670(1990) 号决议，

强调迫切需要所付伊拉克 i祁队立即尤条件撤出科

威特，恢复科威特的1：：仪独立和领上完整及其合法

政府的权力，

谴责伊拉克当局及占领部队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各

项决定、《联合国宪农》、 1949年8月 12 日《关于战时保

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》、 1051 961 年 4 月 18 日《维也纳外

交关系公约》、 1061963 年4 月 24 日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

约》101 和国际法， 扣留第三国国民为人质、虐待和压

迫科威特及第三国国民，以及作出安理会接获报告的

其他行动，例如销毁科威特人口记录、强迫科威特人

离境，迁移科威特境内人民、非法毁坏和没收科威特

境内的公私财产，包括医院用品和设备，

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第三国国民，包括这些

国家的外交和领事使团人员的处境，衰示极度震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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